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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董事所知，緊隨[編纂]完成後（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，且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

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[編纂]之間並無任何其他變動），以下人士將於我們的股份或相

關股份中擁有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我們及香港聯交所

披露的權益及╱或淡倉，或將直接或間接於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會

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的10%或以上面值中擁有權益：

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緊隨[編纂]完成後

股東 身份╱權益性質 股份描述 股份數量(1)

佔本公司的
概約持股
百分比(2) 股份數量(1)

佔A股的
概約持股
百分比(3)

佔本公司的
概約持股
百分比(3)

李先生(4)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A股 331,057,164 27.31% [編纂] [編纂]% [編纂]%

徐先生(5)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A股 300,935,829 24.82% [編纂] [編纂]% [編纂]%

Quiet Well(4)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A股 327,072,335 26.98% [編纂] [編纂]% [編纂]%

Magnifice(5)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A股 296,951,000 24.49% [編纂] [編纂]% [編纂]%

Smartco Development(4) . . . . . 實益權益 A股 327,072,335 26.98% [編纂] [編纂]% [編纂]%

Magnifice (HK)(5) . . . . . . . . . . 實益權益 A股 296,951,000 24.49% [編纂] [編纂]% [編纂]%

附註：

1. 所示全部權益均為股份中的好倉。

2. 根據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發行的1,212,441,394股A股總數計算得出。

3. 根據緊隨[編纂]完成後已發行的1,212,441,394股A股及[編纂]股H股總數計算得出，原因是[編纂]股
H股將根據[編纂]予以發行（假設[編纂]未獲行使）。

4.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Smartco Development持有327,072,335股A股。Smartco Development由
Quiet Well全資擁有，而Quiet Well由李先生全資擁有。因此，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，李先生及
Quiet Well各自被視為於Smartco Development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。此外，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
期，深圳睿福管理諮詢合夥企業（有限合夥）（「深圳睿福」）持有2,747,306股A股，深圳睿隆諮詢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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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合夥企業（有限合夥）（「深圳睿隆」）持有1,237,523股A股。由於李先生持有深圳睿福和深圳睿隆
各自約47.04%的有限合夥權益，因此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，李先生亦被視為於深圳睿福和深圳
睿隆各自持有的A股中擁有權益。

5.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Magnifice (HK)持有296,951,000股A股。Magnifice (HK)由Magnifice擁有
66.32%的股權，而Magnifice由徐先生全資擁有，以及由Simple Well Limited擁有33.68%的股權，
而Simple Well Limited由簡瑤女士通過Simple Well (BVI) Holding Limited控制。因此，根據《證
券及期貨條例》，徐先生、Magnifice、Simple Well Limited、Simple Well (BVI) Holding Limited

及簡瑤女士均被視為於Magnifice (HK)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。此外，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
深圳睿福持有2,747,306股A股，深圳睿隆持有1,237,523股A股。由於徐先生持有深圳睿福和深圳
睿隆各自約42.71%的有限合夥權益，因此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，徐先生亦被視為於深圳睿福和
深圳睿隆各自持有的A股中擁有權益。此外，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Magnifice (HK)已將其持有的
36,100,000股A股質押給若干受監管的金融機構（例如《銀行業條例》界定的認可機構名單內的中國
的銀行分行），作為該等金融機構向Magnifice (HK)提供的若干融資的抵押。


